
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學生轉學注意事項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國民

小學學生（以下簡稱學生）轉學事宜，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市學生因家庭戶口遷移，得持戶口證明文件申請轉學。 

三、學生轉學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學生與父、母或監護人辦妥戶籍遷移，以遷移後之戶籍為轉學之依

據。 

（二）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先向原就讀學校申請轉出，持「臺北市國民小

學學生轉學證明申請書」（附表一）至轉入學校申請就讀。 

四、學校受理學生轉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校受理學生轉出時，應查驗戶籍資料及學生家長雙方（或監護

人）身分證件，並於轉學申請書簽名，若無法親自到場辦理者，除

仍須檢附身分證件外，另須出具委託書。 

（二）學校受理學生轉入時，檢查其戶籍資料確屬該校學區無誤後，准其

辦理轉入，並以回報單通知原就讀學校。 

（三）原就讀學校接獲通知且審查資料無誤後，逕將學生學籍等相關資料

以校務行政系統轉移、掛號信件郵寄或以電子郵件送達轉入學校查

收，不得經由家長轉送。 

（四）原就讀學校於三日內，未接獲轉入學校通知時，依臺北市國民中小

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五、學生除依上述轉學程序辦理外，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學校現職編制內教職員工子女不住在學區內者，得申請轉入其現職

服務學校就讀。 

（二）外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通

過，取得提早入學資格證明書之未足齡兒童，若有轉學至本市就讀

之需求，可由家長向本局特殊教育科提出申請，並提供提早入學資

格證明書，由本市鑑輔會審議通過後，可依轉學程序申請轉入本市

國小就讀。 

（三）申請轉入「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辦法」第三條所定大學

區制學校之學生超過額滿標準時，應以設籍基本學區者優先轉入。 

（四）特殊兒童之轉學依本市鑑輔會之決議辦理。 

（五）大陸人民或外籍人士身分之學生，可檢附戶口名簿（或護照及居留

證）逕向所屬學區之學校申請就讀（附表二）；香港、澳門居民學齡

子女得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辦理。 

（六）赴大陸或國外就學之學生，應辦理轉出，其學籍依「臺北市國民中

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辦理；未辦理轉出者，依中途輟學通報處

理。學生回國後，依規定檢附戶口名簿，向其戶籍所在地學區之學



校申請依學齡編入相當學齡或學齡以下之年級就讀，如該校該年級

額滿，則比照額滿學校轉學方式辦理。 

（七）僑生回國就學，應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向僑務委員會提

出申請。 

（八）非設籍本市之原住民學生，家長得檢具於本市之雇用證明或居住事

實之文件，向工作地或實際居住所在地所屬學區之學校申請轉入，

但額滿學校除外。 

（九）未申報戶籍之學齡學生，仍應依其出生證明、居住地址等資料，同

意其就學，再補辦戶籍，並轉知戶政機關予以協辦。 

（十）為照顧身心障礙學生，其兄弟姊妹之轉入得由父母或監護人向教育

局提出申請，經核定後得免遷戶籍就讀同一所學校。 

六、國民小學每班學生人數以教育局每學年度訂定之基準為原則。每班平均人

數達上開基準之上限時，得宣布該年級額滿，額滿後不收轉學生。但為維

護學生受教權益，鄰近學校如同時額滿，必要時，該額滿年級每班學生人

數得逾上開基準之上限。 

大學區制學校之學生，每班以不超過教育局每學年訂定之基準為原則。必

要時每班人數得超過上開之基準，其餘學生協助轉介至其他大學區制學校

或原學區學校就讀。 

班級內安置身心障礙學生，依鑑輔會核定班級減少人數之結果編班，編班

後，每班學生人數以不超過第一項基準之上限為原則。 

前列各款人數標準，得由本局配合教育部政策調降之。 

七、學校各年級如額滿，應檢附該年級學生人數、班級平均人數、普通班安置

身心障礙學生依鑑輔會核定班級減少人數及建議改分發學校，報本局核

准，以每學年報核一次為原則，並於九月三十日前報核，如於學期中額

滿，可專案報核。 

本局核准各年級之額滿後，學校應公告周知。 

八、各校經本局核准該年級為額滿時，如有學生申請轉入，應主動協助推薦其

至改分發學校就讀，並填發「額滿學校轉介單」（附表三）交與家長，持往

改分發學校報到，改分發學校除已經教育局核准宣布額滿之外，不得拒收

學生。 

學生之兄弟姊妹已就讀改分發學校，為方便兄弟姊妹互相照顧，其父母或

監護人得向學校提出申請，免遷戶籍轉學至改分發學校，免受改分發學校

額滿之限制。 

九、額滿學校有缺額時，應依出現缺額當日前，家長已申請登記之結果為準，

並依下列各款錄取原則之先後順序遞補至班級編制基準人數： 

（一）學校現職編制內教職員工之子女欲隨父、母或監護人就讀本校者。 

（二）依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入學辦法或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

辦法申請入學之學齡兒童。 



（三）符合「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扶助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經臺北市政

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核發證明文件之子女，並有居住事實者。 

（四）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持有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開立之當年度低收入戶

證明之子女，並有居住事實者。 

（五）如申請登記學生符合轉學資格之人數多於缺額人數時，申請學生與

其父母或監護人共同設籍同址在額滿學校學區內，非寄居身分並有居

住事實，持有下列證明文件之一者，以學生設籍之先後依序錄取： 

1.學生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或監護人之同址坐落學區內房屋所有權狀

證明。 

2.坐落學區內房屋，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證明，並提供足以證明居

住事實之水費及電費收據。 

3.原額滿學校改分發之學生，如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重建計畫，請檢附核定公文、核定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

或核定版重建計畫書及戶口名簿供學校審查，申請追溯設籍日期。

比照「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辦理。 

（六）依前五款順序遞補錄取後，學校仍有缺額時，再依學生設籍先後錄

取至額滿為止。 

各校受理申請轉學登記時間以每一學年度為登記單位，新學年度開始時應

重新辦理登記。 

十、額滿學校應隨時接受家長之申請登記，不得拒絕，在登記完竣後，應告知

錄取原則，並將書面資料交與家長以備遞補因學生轉出或其他原因而出現

之缺額。但新生經完成新生分發額滿後不再接受登記，出現缺額時應俟寒

假始接受登記。額滿學校在出現缺額時，學校應盡通知遞補之義務。 

十一、學生保護個案之轉學，不受額滿學校之限制，惟教育局應將額滿學校名

單函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並請該局轉知相關機構，儘量避免轉介額滿學

校，其安置方式由社會局或社會局委託認可授權之民間專業單位以公文通

知學校協助辦理轉學。 

遭受家庭暴力之受害人，其就學中子女隨被害一方離家時，得由被害一方

出具向警政或社政機關報案之證明文件，不受額滿學校限制，得向暫住所

在地學校申請不轉學、不轉戶籍方式暫時就讀，並向原就讀學校請假，暫

時就讀、請假期間最長以三個月為限。暫時就讀期間學業成績之計算，由

暫時就讀學校與原就讀學校協調之。 

十二、各校如發現學生之戶籍已遷至該校學區外，應即請其轉學至戶籍所在地

之學校。 

十三、普通班學生如學習適應不良，為提昇學生學習興趣、能力及信心，家長

希學生重讀該年級，得經各校召開編班委員會，備妥家長同意書及會議紀

錄函報本局同意後重讀該年級。 

轉學生家長申請編入學齡以下就讀時，由學校編班委員會考量學生能力、



年齡編入適當年級就讀。學校應備妥家長同意書及會議紀錄函報本局備

查。 

十四、中途輟學之學生，其學籍應保留至年滿十五歲之該學年度七月三十一日

為止。 

十五、本局對於整併及重新改建學校之個案，得視情形另行公告協助學生轉學

之作業方式。 

 



附表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轉學證明申請書 

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學生轉出證明申請書 

學生姓名  性別  申請日期  

原就讀年班 
年 

班 
座號  

父母/監護

人簽章 

 

 

□父□母□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父□母□___________ 
 

學號  

申請人連絡電

話 

(O) 

(H) 

聯絡人電子

信箱 
 

轉出原因 

□出國 

□公立學校藝能班/自學團體：（                    ） 

□就讀私立學校 

□隨父母就讀 

□就讀大學區學校 

□就讀共同學區學校(須設籍臺北市)  

□新址：      縣(市)      市區鄉鎮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級任 健康中心 教務處 

 

 

 

 

 
 

※本單請由申請人於轉出三日內持往遷入學校報到，逾期由學校通報中輟。 

※請原就讀學校事先登記校名，本表由級任老師確認並實施機會教育後發予家長，持往轉入之學校。 

※學校應主動告知家長相關強迫入學條例之規定，並告知學童學籍資料之處理程序，俾利家長瞭解轉學應注意

事項。 



附表二 

臺北市    學年度外僑（外籍）國小適齡兒童入學申請書 

學童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出生地  國籍別  

居留證核發日 民國   年   月  日 居留期限 至民國   年   月   日 

居留證編號  申請學校  

居留地址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父母 
（監護人） 

姓名 

(父) 父母 
（監護人）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母) 民國    年   月   日 

父母 
（監護人） 

國籍別 

(父) 

父母 
（監護人） 

居留證編號 
（身分證統一

編號） 

 

(母)  

父母 
（監護人） 

居留證核發日 

民國   年  月  日 父母 
（監護人） 

居留期限 

至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至民國    年  月  日 

父母 

（監護人） 

居留地址 

□同學童 

             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街 

 申請人： 

 電  話1：              電  話2： 

 E-mail：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1.外籍（外僑）學童申請本市額滿國民小學時，應備學童之護照及居留證、學童依親對象之戶

口名簿等資料之正本與影本申請，並一律採認學童同地址居留證核發日期作為排序標準。 

2.惟外籍學童家長倘提供相關資料足以證明居留證換發前地址未更動，則得採認學童前一次之

居留證核發日期。 

（可至移民署申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上面會列出各地址居留起迄日） 



 

附表三 

額滿學校轉介單 

 

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額滿學校轉介單(存根聯) 

     

     本校業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年    月    日北市教國字第              

            號函核定   年級額滿，依規定不再受理入(轉)申請。 

茲轉介      年級學生            至貴校就讀，敬請貴校惠予協助辦理

入(轉)學事宜。     

此  請  

              國民小學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額滿學校轉介單(證明聯) 

     

     本校業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年    月   日北市教國字第                 

           號函核定    年級額滿，依規定不再受理入(轉)申請。 

茲轉介      年級學生            至貴校就讀，敬請貴校惠予協助辦理

入(轉)學事宜。   

此   請 

                國民小學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